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則
106年11月26日第11屆第5次會員大會通過
106年12月24日第11屆第10次理監事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 月18日教育部臺教授體字第1070002236號函許可
109年2月14日第12屆第5次理監事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7月11日第12屆第3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109年7月24日教育部臺教授體字第1090024995號函許可


一、類別：
（1） 理事長。
（2） 理事：運動選手理事、個人會員理事及團體會員理事三種。
  （三）監事：無分類。
二、參選資格：所有登記參選理事長、理事、監事者，應經審定為本會之個人會員，或者為團體會員之代表，並依申請參選類別，檢附下列資料：
（1） 理事長：
      1.理事長應就其理事類別應於參選時擇一填列。
      2.繳交保證金新臺幣貳拾伍萬元。
（2） 理事：
   1.運動選手理事：繳交保證金新臺幣貳萬元，檢附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
                   證明。
   2.個人會員理事：繳交保證金新臺幣貳萬元。
   3.團體會員理事：繳交保證金新臺幣貳萬元，檢附所代表之團體會員之推薦書
                   (格式如附)。
（3） 監事：
1. 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者：繳交保證金新臺幣貳萬元，檢附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證明。
2. 個人會員身分者：繳交保證金新臺幣貳萬元。
3. 團體會員身分者：繳交保證金新臺幣貳萬元，檢附所代表之團體會員之推薦書(格式如附)。
三、參選登記：
參選者應於本會公告參選登記日（115年4月30日）起十日內（115年5月9日下午五時前）依前項規定檢齊相關資料（或繳交必要之保證金），於上班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親自或委託他人(附委託書)至本會完成登記，逾期不受理(含補正期間)。
四、參選資格審查：
由選務委員會於登記參選截止日（115年5月9日）隔日起七日內（115年5月15日）完成資格審查，並於審查結束後隔日起三日內（115年5月18日），將候選人(即符合參選資格者)名冊(含政見)公告於本會官方網站，並得函請運動部協於官方網站公告。
五、選舉方式：
 （一）理事長：
1. 本會置理事25人（含理事長一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常務理事7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所有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
2. 採無記名單記法辦理。
 （二）理事及監事：
1.由全體會員(會員代表)投票選出。
2.所有理事及監事，依章程規定名額，分別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辦理。
 （三）以現場投票為原則，並應於公告候選人名冊日起十五日內（115年5月30日）辦理選舉。
六、計票方式：
  （一）理事長：理事長候選人，其得票數須達全體理事百分之五十以上，始為當選；
               如其得票數未達全體理事百分之五十，則由得票數最高的兩人進行第
               二輪投票，由高票者當選。
  （二）理事：
1. 運動選手理事依得票數高低排序，其席次依國民體育法及章程規定之。
      2.運動選手理事依本會章程設定為5席。
      3.扣除運動選手理事席次後，個人會員理事與團體會員理事依得票數高低排
        序，並依任一方均不逾全部席次二分之一之規定，確認雙方席次。
   4.各類理事依章程規定選出候補理事者，其人數不得逾各類理事當選席次三分
     之一。
（三）監事：依得票數高低排序，並依章程規定確認席次。依章程規定選出候補監
           事者，其人數不得逾監事當選席次三分之一。
七、附則：
（1） 每一團體會員推薦團體會員理事、監事參選人，以各一參選人為原則。
（二）本會應成立立場中立之「選務委員會」，辦理理事長、理事、監事選舉；所
      有登記參選者，不得擔任選務委員會召集人，以符合利益迴避原則。
（三）理事長之選舉如有票數相同，以抽籤定之；同類別理事、監事選舉之最後一
      席次，如有票數相同，以抽籤定之。
（四）有關保證金退還條件如下： 
1. 參選理事長者：當選理事長或得票數達全體理事百分之十五以上（即4人以上）。
2. 參選理事長者，如未當選理事，則退還繳交理事長保證金。
3. 個人會員參選理事、監事者：當選理事、監事，或得票數達全體會員(會員代表)百分之二以上。
4. 符合上開條件者，保證金於選舉結束後一週內退還，未符條件者，保證金不予退還，留做本會業務推展之用。
（五）採現場投票者，會員不能親自參加投票，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參加，並行
    使其權利，但一人僅能受一會員之委託。
（六）完成繳納或已結清積欠之常年會費之團體會員代表及個人會員，始具有投票
    及登記為各類候選人之權利。
8、 如有未盡事宜，依國民體育法、人民團體法及本會章程等相關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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